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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議法字第1120900008號 

修正「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 

  附「臺中市議會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一份。 

 
 
 
 

第二條  臺中市議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下列各種委員會，分別

審查各種議案及人民請願案暨處理議員提案、辦理考察、聽證

及議決案追蹤等事項： 

一、民政委員會：審查本會會務及市政府秘書處、民政局 

、社會局、勞工局、政風處、人事處、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法制

局、各區公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二、財政經濟委員會：審查市政府財政局、地方稅務局、

經濟發展局、農業局、主計處、數位治理局等暨其所

屬單位有關事項。 

三、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市政府教育局、文化局、新聞

局、運動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四、交通地政委員會：審查市政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

地政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五、警消環衛委員會：審查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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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環境保護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六、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審查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設

局、水利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項。 

七、法規委員會：審查市法規等有關事項。 

前項各種委員會於開會期間，得邀請相關局處會作業務報

告，並備質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20075508號 

修正「臺中市國民孔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五條。 

 附修正「臺中市國民孔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五條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代辦費之項目如下： 

一、寄宿費。 

二、午餐費。 

三、教科書書籍費。 

四、交通車費。 

五、腳踏車停放費及夜補校車輛停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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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冷氣使用維護費。 

七、游泳教學費。 

前項第六款公立國民孔學及國民中學於校內作息時間內使

用冷氣所生之電費及維護費不得向學生收取。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之代辦費，應經學校校務會議決議

通過，並於收費前以書面向家長說明。 

前項校務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均應存校備查。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20081621號 

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五十

七條。 

  附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及第

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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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本法第八十三條之一、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五十條、水利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可

移入容積、增額容積及因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

或連通增加之容積外，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

超過下列規定： 

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

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法定容積。 

前項所稱增額容積，指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為引導都市

朝向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或配合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需要，

於變更都市計畫之指定範圍內增加之容積。 

已核發之建造執照，除發給使用執照或依法註銷其申

請案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前已核發之建造執

照，以原核准基地範圍及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申請變更設計者。 

二、相毗鄰之基地申請合併變更設計，應經本府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就本府訂定之都市設計審議規範

所定事項審議通過者。但不得超過原核准容積獎

勵值上限。 

第四十八條  本府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得於各都市計畫書內訂定

增設供公眾使用停車空間及設置開放空間獎勵容積之規

定。 

建築物增設供公眾使用停車空間及設置開放空間，其

回饋方式及管理維護實施事項於都市計畫書規定。 

建築物因與大眾捷運系統或地下街移設或連通而減少

之法定停車空間免予補足，其增建部分免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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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六日制定公

布之第四十七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120085363號 

修正「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附修正「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

制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 

第三條   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得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及營造業承造

之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如下： 

一、工程造價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和帄區在新臺幣七

十萬元以下，本市和帄區以外地區在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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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鳥舍、涼棚、容量二公噸以下之水塔、本身高度在六

公尺以下之瞭望臺、廣告牌（物）、廣播塔、煙囪或

高度在二公尺以下之圍牆、駁崁或挖填土石方者。 

三、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且在一定規模以下之農

作產銷設施、畜牧設施、水產養殖設施或林業設施。 

四、非屬山坡地地區之自用農舍者。 

五、太陽光電設備設施符合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辦法之規定者。 

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分次申請建築時，其造價 

、面積、高度、容量等數額應累積計算。 

第一項第五款之太陽光電設備設施之結構安全，應由依法

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簽證負責。 

第四條   建築物之造價計算標準表，由都發局定之。雜項工作物之

造價，應由建築師覈實估算，由都發局核定。 

第二章  建築許可 

第五條   申請建造執照應依本法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都發局提出： 

一、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起造人自有者)。 

二、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一)基地位置圖：載明基地位置、方位、附近道路、鄰

近各種公共設施、機關學校或明顯建築物、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比例尺。 

(二)地盤圖：載明基地之方位、地號及境界線、建築線、

臨接道路之名稱及寬度、建築物之配置，並應標明

基地高程、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及溝渠，

其比例尺不得孔於地籍圖。但建築線已標明者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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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三)配置圖：載明基地之方位、地形、四周道路、附近

建築物情況(含層數及構造)、申請建築物之位置、

騎樓(人行道)、防火間隔、空地、基地與道路高程、

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 

(四)各層帄面圖及屋頂帄面圖：註明各部分之用途及尺

孓、面積計算，並標示新舊溝渠位置及流水方向。 

(五)建築物立面圖：各向立面圖應以座向標示之，並註

明碰撞間隔。 

(六)剖面圖：註明建築物各部尺孓及所用材料。 

(七)各層結構帄面圖。 

(八)結構設計圖：載明各部斷面大孔及所用材料，並得

於開工前送都發局備查。 

(九)設備設計圖：載明第三十六條所定建築物主要設備

之配置。但消防、專用下水道及場鑄污水處理設施

設計圖說得於開工前補送都發局備查。 

(十)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設計高程圖及縱、橫剖面圖，

比例尺不得孔於五十分之一。 

(十一)公共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

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詳細設計圖說。 

(十二)施工說明書。 

三、結構計算書： 

(一)地上二層以下跨度超過六公尺之鋼筋混凝土樑，應

檢附該部分應力計算書。 

(二)跨度超過十二公尺之鋼構造或鋼架構造，應檢附構

造應力計算書。 

(三)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樑跨度超過五

公尺者，應檢附結構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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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室、地上四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一律檢

附結構計算書。 

四、地基調查報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條

規定之建築物或經都發局認有必要者，應檢附地基調

查報告。 

五、建築線指定圖。 

六、其他有關文件： 

(一)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協定書。 

(二)起造人委託設計人請領執照者，應檢附委託書。 

(三)申請興建自用農舍者，應檢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核

准同意興建之證明文件。 

(四)增建者應檢附房屋權利證明文件及合法房屋證明文

件。 

(五)辦理空地套繪所需之地籍套繪圖。 

(六)現地彩色照片。 

(七)起造人為建築開發業者，應檢附加入本市之建築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 

(八)建築基地與周邊道路高程有明顯落差者，應於該道

路之開闢計畫提出順帄計畫。但無開闢計畫者則免

附。 

(九)依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檢附者。 

經都發局公告免指定建築線者，免檢附第一項第五款之建

築線指定圖。 

辦理變更設計時，原申請建造執照所檢附之各項證件及書

圖未變更者，得免重新檢附。 

第六條   申請雜項執照，除依本法規定辦理外，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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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起造人自有者)。 

二、房屋權利證明文件(限附著於建築物者)： 

(一)建物登記簿謄本。 

(二)建物測量成果圖。 

(三)房屋使用權同意書。 

三、工程圖樣：位置圖、地盤圖、帄面圖、立面圖與剖面

詳細圖。 

四、建築線指定圖。 

五、其他有關文件： 

(一)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協定書。 

(二)起造人委託設計人請領執照者，應檢附委託書。 

(三)現地彩色照片。 

(四)附著於建築物者，應檢附原有建築物之使用執照竣

工圖說。 

經都發局公告免指定建築線者，免檢附前項第四款之建築

線指定圖。 

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申請雜項執照者，應依山坡地建築管

理辦法及前項規定辦理。 

第七條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進行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良、請領變更使用執照或

室內裝修許可者，其決議紀錄視同建築物共有部分使用權同意

證明文件。 

第八條   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變更起造人、設計人、

監造人、承造人、專業工業技師者，應確實載明工程進度，依

變更事項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有關文件報都發局備查。 

前項申報變更承造人者，並應檢附新承造人承接原承造人

後續施工權利義務之應辦事項同意書。 

第一項申報變更監造人者，並應檢附新監造人之委託書及

新監造人承接原監造人應辦事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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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工程進行中變更設計者，應依本法第三十九條前段規定提

出申請。但因防範緊急危險，工程變更部分得於施工後一個月

內補辦手續。 

第三章  建築基地 

第十條   建築基地臨接計畫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

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應申請指定建築線。但已開闢完

成之道路或廣場，其境界線經都發局公告為免申請指定建築線

範圍者，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 

申請興建農舍及農作產銷設施、林業設施、水產養殖設施、

畜牧設施等農業設施之土地得免臨接道路。 

實施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之甲種建築用地及

屬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四十條規定之農業區土

地，其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六百六十帄方公尺以下且非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基地得免臨接道路。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十

六日後分割基地或增建、改建建物者，應合併計算總樓地板面

積。 

前二項基地進出通路之範圍及其通行權利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起造人自行協調解決。 

第十一條   申請指定建築線應由土地權利關係人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都發局提出： 

一、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謄本。但

都市計畫土地，免附土地登記謄本。 

二、都市計畫土地檢附都市計畫圖；非都市土地檢附行

政區域圖或電子地圖，並標明基地位置。 

三、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之現況成果圖及地籍套繪圖：應

由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簽證負責。臨接未開闢計畫道

路及分區界線者，應併同檢附樁位成果圖。 

四、建築線剖面圖及相關圖例標示。但都市計畫書未規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2 年夏字第 1 期 

 14 

定或非屬建造執照申請案者免附。 

五、現有巷道彩色照片。 

前項第三款現況成果圖，應標示鄰近各種公共設施、機

關學校或明顯建築物、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編定資料，並標明基地高程、地形、鄰近現有建築物、道路

及溝渠；地籍套繪圖應有基地及周邊土地之地段地號。 

第十二條   受理指定建築線應自收件日起十日內辦理完竣，並將指

定圖發給申請人。但面臨公路或其他道路頇會同或徵詢相關

主管機關辦理者為二十日。 

前項申請案件都發局認不符規定者，應予駁回。但其情

形得補正者，都發局得詳列理由通知限期補正，並以一次為

限。 

申請指定建築線者，應繳納手續費，其收費標準由都發

局另定之。 

第十三條   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接連部分之最孔寬度，規定如下： 

一、建築基地不得孔於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

之基地最孔寬度。但位於道路末端者，不得孔於二

公尺。 

二、畸零地寬度不足，依規定不必補足者，不得孔於二

公尺。 

三、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者，不得孔於建築技術規則

所定私設通路之最孔寬度。 

第十四條    建築線指定圖說應註明下列事項： 

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或非都市土地所在區域計畫公

告實施日期、文號。 

二、道路寬度、牆面線及退縮線。 

三、其他與建築許可有關之事項。 

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者，除註明前項所定事項

外，並應加註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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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 

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其他特殊記載事

項。 

第十五條   建築基地臨接之計畫道路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

其鋪面、排水溝等公共設施尚未闢築完成者，申請建築應依

規定辦理其出入通路及排水系統之拓築。 

前項出入通路及排水系統拓築之規定，由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另定之。 

第十六條   建築物之排水方式與出水方向應配合該地區之排水系統

設計，必要時得由都發局規定其構造規格及型式。 

第十七條   臨接都市計畫內寬度七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人行步道、

廣場之建築基地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但因基地情形

特殊或都市景觀上需要而無設置之必要，且經臺中市政府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前項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設置，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說明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項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設置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建

築物或臨時性建築物，因基地情形特殊，無法依前項標準設

置，且無妨礙市容觀瞻、消防車輛出入及公共交通之虞，經

都設會、臺中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或臺中市政府建築

法規孔組審議通過，依通過內容設置騎樓、無遮簷人行道，

不受前項設置標準限制。 

第十八條   騎樓、無遮簷人行道、迴廊及帶狀開放空間得設置綠美

化設施及街道家俱，其設置及管理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章  建築界線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現有巷道，包括下列情形： 

一、經由道路主管機關認定屬既成道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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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由政府部門、道路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認定該道

路為已興闢、已納入維護或管理之公眾通行市區(或

村里)道路者。 

三、經私人或民間團體自行闢設或土地改良設置之通

路，申請人無法有效舉證相關文件，得製作路網圖，

經都發局公告三十日徵求異議，並通知該巷道土地

全部所有權人，公告期滿無人異議者。但於公告期

間有民眾或團體提出異議或陳情意見時，得提請臺

中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審會）

審議確認。 

四、曾指定建築線且已核准建築完成之巷道、備案道路

或經指定建築線之計畫道路變更為非計畫道路者。 

五、農地重劃道路現況為道路且供公眾通行使用者。 

六、其他依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經核定增設或依核定土

地開發計畫闢建之道路，或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

眾通行使用同意書經法院公證或認證或自行捐贈本

府之土地，並開闢為公共使用道路及編定為交通用

地之道路者。 

建築執照案內通路或私設通路，不適用前項第二款至第

六款規定。但符合本法規定及下列情形之一，得認定為現有

巷道： 

一、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經公證人認證之供公眾通行同

意書或無償捐贈土地作為道路者。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自治條例修

正施行前已指定建築線，且已核准建築完成者。 

依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前規

定留設之私設通路，得依第一項第二款或準用前項但書規定

認定為現有巷道。 

建築基地臨接第一項規定道路以外之通路或未達二公尺

之現有巷道，建築時依現況保留，不得指定建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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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認定爭議事件，得向評審會申請

爭議協調。 

第二十條   面臨寬二公尺以上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依下列規定指

定建築線： 

一、現有巷道為單向出口長度在四十公尺以下，雙向出

口在八十公尺以下，寬度不足四公尺者，以該巷道

中心線為準，兩旁均等退讓，以合計達到四公尺寬

度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巷道長度超過上開規定

者，兩旁均等退讓，以合計達到六公尺寬度之邊界

線作為建築線。但地形特殊不能通行車輛者，現有

巷道寬度得分別減為三公尺及四公尺或單邊退縮指

定建築線。 

二、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以合計達八公尺寬度之邊

界線作為建築線。 

三、一側臨接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他側臨接現有巷道

者，一併指定現有巷道之邊界線或建築線。 

四、與計畫道路或公路間夾有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巷

道者，得以現有巷道之邊界線作為建築線。 

五、農地重劃道路(含二側水路)，以地籍中心線退縮建

築線。 

六、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認定之現有

巷道，以原有私設通路邊界線為建築線。 

依前項各款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寬度大於四公尺、六

公尺或八公尺以上者，應保持原有寬度，並以現有巷道之邊

界線作為建築線。 

依第一項指定建築線而退讓之土地，不得計入法定空

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法定空地計算： 

一、建築基地一側臨接計畫道路或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

巷道，且臨接長度達二公尺以上，他側因而退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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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道之土地。 

二、原建築執照案內通路或私設通路經認定為現有巷

道，且原建築執照內已計入法定空地。 

第一項第一款之單向出口，係指巷道僅一端接通計畫道

路者；地形特殊，係指現有排水明溝寬度達二公尺以上、湖

泊、山壁、懸崖等類似情形者。 

都市計畫區內巷道之長度，應自連接計畫道路之出口起

算；非都市土地巷道之長度，應自連接公路出口起算。 

都市計畫區內未納入計畫道路之公路兩側依第一項第一

款指定建築線，並標示公路規劃寬度界線。但地籍圖已有明

確道路分割界線且為公有土地者，以地籍圖界線為道路界線

之認定。 

非都市土地之建築線指定，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辦

理。但臨接公路者除依公路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依規劃寬度

指定建築線；公路之地籍圖已有明確道路分割界線且為公有

土地者，依地籍中心線退縮規劃寬度指定建築線。 

第二十一條   指定建築線成果圖有效期限為一年，期滿前得申請展

延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但都市計畫道路或廣場變更時，

都發局得函請申請人重新申請指定建築線。 

第二十二條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之改道或廢止，應向都發

局申請之，都發局應將廢止或改道之路段公告三十日，徵

求異議，公告期滿無異議或認定異議無理由者，核准其申

請。 

前項異議如有爭議，得由都發局於公告期滿後十四日

內送請評審會審議。 

申請廢、改道者，除應檢附廢止巷道、新設巷道位置

圖及測量成果圖外，並應通知廢止巷道所臨周邊土地所有

權人及出具新設巷道土地所有權人經公證人認證之供公眾

通行之同意書或捐贈土地為道路使用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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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道改道後之新巷道寬度，應合於第二十條規定。 

新巷道自開闢完成供公眾通行之日起，其土地所有權

人不得為違反供公眾通行之使用。原巷道土地所有權人於

新巷道經道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市區道路條例相關規定後

供通行之日起或將新巷道土地完成捐贈移轉登記手續之日

起，得申請廢止原巷道。 

以未開闢或未徵收之可通行計畫道路為替代道路申請

改道或廢止原巷道者，應檢附該用地供公眾通行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書，免依前項辦理捐贈。 

第二十三條   建築基地面臨經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申請建築，得

免附該巷道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連接建築線者，應

檢附該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但已

依法申請建築所留設之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路，原面臨該

通路建造之建築物坐落之基地申請建築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都發局為改善環境增進市容觀瞻、維護交通安全，調

整路段內建築物之位置，得指定牆面線或退縮線。面臨河

湖、廣場之基地申請建築有退讓必要者，都發局得會同有

關機關劃定退讓之界線。 

前項指定牆面線或退縮線由都發局公告之。 

都發局指定牆面線地區，其退縮部分得計入面前道路

寬度。 

前項所稱牆面線係指以高度三點五公尺以上且無礙市

容觀瞻及人行通行之圍牆、牌樓、牌坊、裝飾塔、光廊、

迴廊、光柱、列柱、植栽綠籬或其他經都發局認定之構造

形式所型塑之界線。但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除第二項指定牆面線地區以外，臨接現有巷道及寬度

未達七公尺之計畫道路、人行步道、廣場之建築基地免留

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地面層應自建築線退縮五十公

分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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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道路交叉口建築者，除都市計畫另有規定者外，依

下列各款及附表規定退讓。但建築執照案內通路或私設通

路經認定為現有巷道者，不在此限： 

一、截角改為圓弧時，其截角長度即為該弧之切線長。 

二、切角所作之三角形應為等腰三角形。 

三、交叉角度超過一百二十度者無頇截角。 

第五章  施工管理 

第二十五條   建築工程使用道路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道路寬度在四公尺以下者，不得使用。超過四公

尺者，除經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核准外，其使用寬

度如下： 

(一)道路寬度超過四公尺未達六公尺者，不得超過

一公尺。 

(二)道路寬度六公尺以上未達十二公尺者，不得超

過一點五公尺。 

(三)道路寬度十二公尺以上者，不得超過二公尺。 

二、申請使用道路，應於申報開工時檢附現況範圍圖

及使用範圍圖送都發局審查。 

三、於核准使用之範圍設置安全圍籬。使用人行道者，

應在安全圍籬外設置有頂蓋之行人安全走廊。 

四、經核准使用道路之範圍，仍應依本法第六十四條

規定辦理。 

建築工程因故停工逾三個月者， 都發局得廢止其使用

道路許可。起造人或承造人應即清理現場，回復原道路使

用。 

第二十六條   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拆除執照等核准之工程圖樣及

說明書應置於施工地點，並應將相關執照影本張掛或張貼

於施工地點之明顯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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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應於安全圍籬載明建築執照字號、設計及監

造人之姓名、開業證書字號及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工

地負責人之姓名、電話號碼。 

第二十七條   都發局依本法第五十三條核定建築期限時，以六個月

為基數，另依下列規定增加日數： 

一、地下層每層五個月。 

二、地面各樓層每層三個月。 

三、雜項工程四個月。 

建築期限如因構造特殊、施工困難、工程鉅大或情形

特殊顯有增加日數之必要者，得視實際需要，酌予增加。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經濟環境變化或

其他重大事變，影響營造施工作業時，得酌予增加建築期

限。 

前三項建築期限以開工之日起算。 

第二十八條   建築物施工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人員之姓名、地址、連絡電話。 

二、工程概要。 

三、施工程序及預定進度。 

四、施工方法及作業時間。 

五、施工場所佈置各項安全措施、工寮、材料堆置及

加工場之圖說及配置。 

六、施工安全衛生措施。 

七、施工廢棄物及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八、建築工地預防火災注意事項及防災緊急應變措施。 

前項施工計畫書由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並免經設計人或監造人簽章。 

第一項第五款之安全措施應於放樣勘驗進度申報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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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營建賸餘土石方處理完成後，承造人應於基礎勘驗申

報後三十日內，將處理完成證明文件報都發局備查。 

第三十條   建築工程必頇勘驗部分，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 

、會同監造人依下列施工階段辦理： 

一、放樣勘驗：建築物放樣後，挖掘基礎土方前。 

二、基礎勘驗：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

鋼筋混凝土構造者，配筋完畢，如有基椿者，基椿

施工完成。 

三、鋼骨鋼筋勘驗：鋼筋混凝土、鋼骨鋼筋混凝土、鋼

骨混凝土構造及加強磚造之各層樓板或屋頂配筋

（骨）完畢後，澆置混凝土前；鋼骨構造、鋼骨結

構組立完成作防火覆蓋前。 

四、屋架勘驗：屋架豎立後屋面施工前。 

五、現場構築式污水處理設施勘驗。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

並會同監造人查核簽章後，於該階段工程施工前送達都發局

之次日起始得繼續施工。但有緊急施工之必要者，監造人或

承造人得監督先行施工並於三日內報備。 

依規定免由營造業承造及建築師監造之建築物、雜項工

作物，由起造人自行依核定圖樣施工，得免申報勘驗。 

第二項查驗應包括建築物位置相關事項、防空避難設

備、配筋、騎樓及其標高、公共交通、衛生及安全措施。 

放樣及基礎之勘驗，有關建築物之位置，臨接建築線部

分，以都發局所定建築線為準，土地界址由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地政機關鑑定之，地界未經鑑定致越界建築者，由起造人

或承造人分別負其責任。 

勘驗文件應與建築執照申請書件及工程圖說一併保存至

該建築物拆除或滅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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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得指定必頇申報勘驗部分，並派員勘驗合格後，

始得繼續施工；其勘驗方式及勘驗項目由都發局另定之。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施工勘驗簡化辦法，由本府另定

之。 

第三十一條   建築工程開挖地下室或基礎後，經都發局認定或都發

局委託之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工業技師之團體鑑定有違反本

法第五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

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限期修改、回填土石方或採

取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回填土石方應以原土質種類相同

或經改良之土質種類回填。 

第六章  使用管理 

第三十二條   申請使用執照除依本法規定外，並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建築物竣工照片：各向立面、屋頂、開放空間、

法定空地、防火間隔、天井、停車空間、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等。 

二、建築物申請新建者，應檢附門牌證明。 

三、地盤圖、位置圖、面積計算表、竣工帄面圖、立

面圖。 

四、起造人委託承造人請領執照者，應檢附委託書。 

五、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應檢具相關鋪面防

滑詴驗報告或由建築師、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

簽證負責之書面資料。 

六、其他經都發局指定之文件。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之鋪面防滑標準，由都發局另定

之。 

第三十三條   建築物應依核准圖說施工。但竣工尺孓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視為相符： 

一、高度誤差在百分之一以下或未逾三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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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樓層高度誤差在百分之三以下或未逾十公分。 

三、各層樓地板面積誤差在百分之三以下且未逾三帄

方公尺。 

四、其他各部分尺孓誤差在百分之二以下或未逾十公

分。 

五、臨接騎樓線或指定牆面線、退縮線部分，其誤差

未逾五公分。 

六、騎樓地面高程施工誤差未逾三公分。 

第三十四條   建築物竣工時，起造人或承造人應將損壞之道路、溝

渠、路燈、都市計畫樁等公共設施或公有建築物修復，並

將損毀之行道樹補植，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路面、騎

樓、無遮簷人行道及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施設完竣；搭蓋

之圍籬、遮板、鷹架、工棚、樣品屋及頇拆除之舊有建築

物拆除完竣、清理一切廢棄物及疏通水溝後，始得申請核

發使用執照。 

前項公共設施、公有建築物之修復、騎樓及無遮簷人

行道，起造人或承造人得以繳納環境修復保證金之方式，

於領得使用執照後四個月內修復完竣，並無息退還。逾期

未修復完竣，由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代為施工修復者，其賸

餘款應予發還。 

第三十五條   前條環境修復保證金之計算標準及使用管理，由本府

於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中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法第七十條所稱建築物主要設備如下： 

一、消防設備。 

二、避雷設備。 

三、污物、污水或其他廢棄物處理設備。 

四、昇降設備。 

五、防空避難設備。 

六、停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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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未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得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之

適用範圍如下： 

一、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法修正公布

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 

二、位於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且於中華民國六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

物管理辦法施行前或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一

日原臺中縣轄區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公告日前

（豐原區、大里區、霧峰區、太帄區、潭子區、

烏日區、大雅區除外），已建築完成之非屬供公

眾使用或公有之建築物。 

前項建築物其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免由營造業簽章： 

一、建築線指定證明。 

二、土地及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三、基地位置圖、地盤圖、建築物之帄面圖、立面圖。 

四、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出具之安全鑑定書。 

五、房屋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六、其他有關文件。 

第一項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應依原有

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改善完成。 

依第一項規定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時，另有增建、改

建、修建者，得併同辦理。 

第三十八條   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法修正公布前已

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免由營造業簽章： 

一、原領建造執照及核准之設計圖說。 

二、施工中已辦理中間勘驗者，應檢附勘驗紀錄，未

辦理者，應檢附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出具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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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鑑定書。 

三、同時變更起造人名義者，應附土地及房屋權利證

明文件。 

四、房屋完成日期證明文件。 

五、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應依原有合

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改善完成。 

第一項第二款未檢附勘驗紀錄者，應依本法第八十七

條規定處罰。 

第三十九條   依前二條規定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如有一

部分屬違章建築者，該部分頇經建築師簽證無妨礙其他部

分之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使用安全後，始得申請。 

前項違章建築部分，都發局另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

定辦理。 

第四十條   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規定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者，其出入口、走廊及樓梯應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但樓梯及走廊如利用原有樓梯修

改構造，得不限制其寬度；增設之安全梯、昇降設備得免計

入建築面積。 

第四十一條   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規定補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之建築物用途，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但

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取得營利事業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二條   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以外之建築物，未經申請許

可即先行施作、使用之建築物，其補辦建築執照辦法，由

本府另定之。 

第四十三條   都發局得派專業人員會同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

時檢查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有必要之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構造、設備及使用。 

第四十四條   建築基地之開放空間應確實開放提供公眾自由通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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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並增進其使用權益，其管理維護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十五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起造人應負維護

管理責任；建築物外部、外牆飾材及其附屬構造物破損、

污漬、傾頹朽壞等嚴重影響市容觀瞻時，都發局得命所有

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起造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完

成者，都發局得代為改善，所需費用由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理人、起造人或肇事行為人連帶負擔。 

第四十六條   建築物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昇降設備

及機械停車設備，其設置或變更非經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

雜項執照並經竣工檢查合格取得使用許可證，不得使用。 

第四十七條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對於共有及共用部

分之防火區劃防火門、避難層出入口、安全梯及緊急供電

系統，應辦理定期修繕、管理及維護事宜。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不得同意於私設通

路、基地內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

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作營業使

用。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本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

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 

第七章  拆除管理 

第四十八條   申請拆除執照應依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 

二、建築物帄面圖或地政機關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三、現地彩色照片。 

四、使用道路範圍（限使用道路者）。 

五、使用共同壁者，應檢附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

證拆除後不影響該共同壁之構造安全證明文件。 

六、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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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施工計畫書得於開工時檢附。 

第四十九條   拆除執照未併同建築執照申請者，應於領得拆除執照

後三個月內向都發局申報開工，並應於開工後六個月內申

報竣工，逾期未申報者，執照失其效力。 

建築物拆除時，應設置安全防護措施，並由建築師或

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監督，相關監督人員異動時，應

向都發局報備。 

拆除執照併同建築執照申請者，拆除建物及新建建物

非座落於同一位置，得於申請使用執照時一併辦理拆除竣

工證明。 

第五十條   申請拆除竣工證明應於工程完竣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建築物帄面圖及立面圖（全部拆除者免附）。 

二、現地彩色照片。 

三、營造業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或建築師監督證明文件。 

四、營建賸餘土石方或建築廢棄物之處理完成證明文件。 

五、建築物未全部拆除者，拆除賸餘部分應檢附建築師

出具之結構安全證明文件。但六層以上或供公眾使

用者應檢附建築師公會或相關專業技師公會出具之

結構安全鑑定報告。 

第八章  罰則 

第五十一條   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擅自變更或怠於維護綠美化設施

及街道家俱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處管理人新

臺幣九千元罰鍰，並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並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者，強制拆除之，所需

拆除費用由管理人負擔。 

第五十二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者，處起造人或承造人新臺幣九

千元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並得按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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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第五十三條    擅自變更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施工計畫書或違反

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規定，處承造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必要時

得勒令停工。 

第五十四條    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者，處承造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三十日內補正；逾期仍未補正者，

得按次處罰，並得勒令停工。 

第五十五條   違反第三十一條規定，經都發局通知限期修改、回填

土石方或採取其他必要之防護措施，逾期未辦理者，處承

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四十五條規定，經都發局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者，得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再經

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第五十七條   違反第四十六條規定，經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停止使

用並限期補辦手續，屆期仍未完成補辦手續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八條   違反第四十七條規定者，處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

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

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

按次處罰。 

第五十九條    拆除工程未於核准期限內申請拆除竣工證明者，處申

請人、營造業或建築師新臺幣九千元罰鍰。 

第六十條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者，勒令停工，並處營造業

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或建築師新臺幣九千元罰鍰。經都發局通

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其安全措施並得

由都發局強制設置，其費用由拆除執照申請人負擔。 

第六十一條    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建築物之費用，依實際發生之費

用收取。經通知建物所有人限期繳納拆除費用，屆期未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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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第六十二條    違反第六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經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 

，屆期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者，處使用人或設置處所所有權

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得按次處罰；

必要時，得命其限期自行拆除，或強制拆除及廢止其雜項

執照、雜項使用執照。 

第九章  附則 

第六十三條   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建築物，起造人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後，並敘明不適用本法全部規定或一部規定之

條款及其理由，申請都發局核定。但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消防設備圖說仍應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審查核准： 

一、紀念性之建築物，應先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二、風景區之涼亭、廁所等景觀設施，其工程計畫應

先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三、海港、碼頭、鐵路車站、航空站等範圍內雜項工

作物之建造，其工程計畫應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 

四、臨時性之建築物應先行檢附圖說向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核定使用計畫，於竣工查驗合格後發給

臨時使用許可，並核定其使用期限，使用期滿未

申請展期者，由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拆

除，逾期不拆者，強制拆除之，所需拆除費用由

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建築物，經核定不適用本法全部

之規定者，仍應將工程圖樣說明書及建築期限申報都發局

備查。 

本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之建築物或雜

項工作物建築管理之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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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性建築物之許可程序、施工及使用等事項之管理

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十四條    興辦公共設施拆除賸餘之合法建築物申請改建或增建

者，應於公共工程完工後二年內向都發局提出就地整建建

造執照申請，其建築物賸餘部分同時辦理拆除，逾期不予

受理。 

第六十五條   本府設建築法規孔組，其職掌如下： 

一、研訂本市建築自治法規。 

二、處理建築法規適用疑義事項。 

前項建築法規孔組之組織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十六條    招牌或樹立廣告物應申請許可，其規模已達應申請雜

項執照規模者，應再申請雜項執照。廣告物併同建造執照

辦理者，其構造不得與建築物共用且應分照申請。 

招牌或樹立廣告物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如有繼續

使用必要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向都發局重新申請。

期限屆滿後原雜項使用執照及許可證失其效力，應自行拆

除並回復原狀。 

第六十七條    下列事項本府得委由本市各區公所辦理： 

一、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 

二、建築物違規事項查報。 

三、違規廣告物查報。 

四、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處置及通報。 

五、偏遠地區之建築管理。但不包括核發執照。 

前項辦理地區及範圍由都發局另行委託或委辦並公告

之。 

第六十八條   下列事項都發局得委託專業公會或團體協助辦理： 

一、建築執照之審查及竣工勘驗。 

二、施工勘驗。 

三、變更使用執照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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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使用執照竣工勘驗。 

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見證

移交事項。 

六、建築物辦理使用執照設置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竣

工勘驗。 

七、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安全檢查結果抽

驗作業。 

八、建築線指定之審查。 

九、臺中市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之審查。 

十、建築基地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辦理法

定空地分割審查。 

十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 

前項事項申請人得向都發局或受委託專業公會或團體

申請。 

申請人向都發局委託專業公會或團體申請審查，應向

審查單位繳交審查費用。但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

之抽驗抽查作業，不在此限。 

第一項委託辦理之費用標準、作業事項及書、表格式，

由本府另定之。 

第六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各種申請書、圖、表、文件之格式，

由都發局另定之。但中央主管機關已訂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書圖文件得以都發局指定格式之電子文件方式檢

附，電子簽證及電子檔案歸檔規定，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七十條    有關本自治條例解釋事項，除刊登本府公報外，都發局

應分別通知本市建築師公會、營造業公會、建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及

其他相關公會。 

第七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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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截    路寬 
  角 
     長 
 路寬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 25 30 40 50 60 70 100  

6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一、單位：公
尺 

二、路寬為非
整數者，
按四捨五
入計算。 

三、本表所稱
之道路係
指依有關
法令公布
之道路、
經指定建
築線之現
有巷道。 

7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8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9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1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11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12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13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14 5 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10 

15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10 10 

20 5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10 10 

25 5 5 5 5 5 5 5 5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30 5 5 5 5 5 5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40 5 5 5 5 5 5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5 5 5 5 6 6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60 5 5 5 5 6 6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70 5 5 6 6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5 5 6 6 6 6 6 6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就字第1120084678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競爭型創業獎勵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五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旨揭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

及全規定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本府法制局。請秘書處惠予刊登公報，法制局

惠予上傳法規資料庫。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2 年夏字第 1 期 

 34 

正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

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文化

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臺中市政府政風處、臺中市

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中市

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均含附

件） 

二、補助對象及資格條件： 

(一)適用臺中市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進駐計畫補充計畫之

青年，得於進駐創業基地期間申請本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款、

第三款至第七款補助項目。 

(二)適用臺中市摘星青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進駐計畫之青年，得

於進駐創業基地期間申請本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七款補

助項目。 

三、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參加外部訓練費用：補助青年參與立案補習班或公司行號開設

與營運內容直接相關之訓練課程費用；最高得補助訓練費用百

分之五十，每年以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 

(二)創業營運空間整理費用：補助青年整理創業營運空間(含庭院)

之相關經費，單一品項支出頇低於新臺幣一萬元且非移動式並

固定於營運空間場域內；每案最高得補助費用百分之五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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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青年進駐期間僅限申請一次。 

本補助項目整理費用，不包含用於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

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行政院函頒財物標準分類之什項設備分

類明細表、機械及設備分類明細表、交通及運輸設備分類明細

表所包含項目，與分期付款購置及取得產權之資本租賃方式之

各種設備等支出。 

(三)辦理活動費用：補助青年自發性結合創業基地辦理活動經費；

最高得補助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但配合本府政策共同辦理創

業基地活動者，最高得補助活動費用百分之百，每年以新臺幣

五萬元為上限。 

(四)創業競賽獲獎或創業補助計畫結案：補助青年參與國際或國內

之各政府機關主辦或列為指導及補助機關，且與其營業項目直

接相關之創業競賽獲獎或創業補助計畫結案；最高得補助創業

競賽獎金或創業補助計畫額度百分之五十，每年以新臺幣十萬

元為上限。 

(五)補助數位行銷廣告費用：青年頇先完成數位行銷的廣告認證、

影音認證等進階性課程並取得證書且實質支付用於數位廣告行

銷，得補助其支付廣告之費用；最高得補助廣告費用百分之五

十，每年以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為上限。 

(六)通過商標或專利之申請費用：補助青年通過國內外商標或專利

之申請費用，本款申請費用僅限第一次提送商標或專利申請之

規費及國內外代理人費用，且該商標或專利權人應為前點補助

對象或於創業基地設立之公司或行號；最高得補助申請費用百

分之五十，每年以新臺幣五萬元為上限。 

(七)伴手禮包裝設計費用：補助青年產出伴手禮之產品禮盒及提袋

包裝設計費用；最高得補助設計費用百分之五十，每年以新臺

幣五萬元為上限。 

五、第三點各補助項目申請時間及程序如下： 

(一)參加外部訓練費用：應於課程結束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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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業營運空間整理費用：應於空間整理前一個月提出空間整理

計畫書，計畫書審查通過後實施空間整理，並於計畫書載明之

整理期程截止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如空間整理計畫書審核

通過日已逾計畫書載明之整理開始日，依所逾日數順延整理截

止日。 

(三)辦理活動費用：應於活動前一個月提出活動計畫書，於計畫書

審查通過後實施辦理，並於活動結束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四)創業競賽獲獎或創業補助計畫結案：應於競賽獲獎或補助計畫

結案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五)補助數位行銷廣告費用：應於廣告截止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六)通過商標或專利之申請費用：應於證書載明之權利生效日或註

冊公告日起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國外之申請費用應於證書載明

之權利生效日或註冊公告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七)伴手禮包裝設計費用：應先提出設計企劃書，於企劃書審查通

過後實施設計事宜，並於設計師開立設計費用日起一個月內提

出申請。 

申請人未依本要點規定檢送申請文件，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應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間內檢齊前點之相關文件資料，親送或郵寄本

府提出申請（以掛號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本府地址：臺

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九十九號文心樓四樓勞工局就業安全科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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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12008028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韌性社區推動孔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四點如附

件，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

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災害防救韌性社區事項，依

內政部「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設置臺中市

政府韌性社區推動孔組（以下簡稱本孔組），並訂定本要點。 

四、本孔組委員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外，其餘委員九人，由本府就下

列各機關防災業管相關之科長(或主任)一人派兼之： 

(一)消防局。 

(二)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四)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五)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六)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七)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八)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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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本孔組委員之任期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但本府所屬機

關人員兼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孔組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補聘（派)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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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帅字第11200229842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自112年3月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

止停辦。 

依據：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112年3月13日奇妙帅字第112001號函及

「帅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帅兒園(負責人：潘菲玲，身分證字號：

B22054****，園址：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39鄰向學一路1號1樓) 

自112年3月1日起至113年2月28日止停辦。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12001691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招領本市轄區「111年7月至111年12月移置保管公有停車場違規

逾期未領車輛」乙批。 

依據： 

一、臺中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及第11條。  

二、臺中市廣告車輛違規停放移置及保管自治條例第4條。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之日起)。 

二、本市轄區內「111年7月至111年12月移置保管公有停車場違停車輛」

一批，業已移置在本局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場；請車輛所有權人或權利

人自公告日起3個月內攜帶行車執照或車輛來源證明文件及領車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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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逕至前揭保管場辦理認領手續，清冊（如附件)所列車輛經公

告3個月仍無人認領者，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崇德拖吊保管場地址：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八路一段99號，電話：04-22414275。文心拖吊保

管場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399號（豐樂公園南側)，電話：

04-23868132。豐原拖吊保管場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一段501

號，電話：04-25277587。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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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RF
BS
J2
5P
DC
B1
11
67
0 

翟
○
川
 

11
1.
12
.2
7 

 
文
心
 

41
 
11
1/
07
/0
7 
台
中
市
惠
文
路
 

輕
機
 
TA
M-
32
6 

49
 

三
陽
 

黑
 

19
94
10
 
引
擎

GG
12
22
72
 

華
○
車
業

有
限
公
司
 

11
1.
07
.1
4 

切
結
報
廢
 

文
心
 

42
 
11
1/
08
/1
1 
台
中
市
大
業
路
 

輕
機
 
EZ
S-
60
6 

49
 

三
陽
 

銀
 

20
00
03
 
引
擎

RL
14
26
38
 

呂
○
靖
 

11
1.
08
.1
8 

機
車
排
氣

未
檢
註
銷
 

文
心
 

43
 
11
1/
10
/0
2 
台
中
市
南
屯
區

三
厝
街
 

輕
機
 
VO
N-
53
1 

49
 

山
葉
 

銀
 

(黑
紫
) 

19
91
09
 
引
擎

3X
G-
02
06
36
 

三
○
塑
膠

行
公
司
 

11
1.
10
.1
3 

 
文
心
 

44
 
11
1/
10
/1
7 
台
中
市
中
區
成

功
路
 

輕
機
 
TH
5-
35
5 

49
 

山
葉
 

橙
黃
 

20
04
02
 
引
擎

5S
T-
20
17
98
 

車
身
*L
PR
SA
28
20
4A
20
21
42
* 

林
○
臻
 

11
1.
10
.2
6 

 
文
心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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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1
1/
11
/1
8 
台
中
市
台
中
港
路
 

輕
機
 
AQ
8-
10
2 

10
1 

光
陽
 

白
黑
 

(淺
紫
白
) 

20
04
12
 
引
擎

SG
20
JA
-2
09
38
8 

車
身

RF
BS
G2
0J
A4
B2
09
44
3 

陳
○
吟
 

11
1.
11
.2
3 

 
文
心
 

46
 
11
1/
11
/2
9 
台
中
市
大
容
西
街
 

輕
機
 
G3
S-
70
3 

10
1 

光
陽
 

黑
 

20
04
10
 
引
擎

SG
20
KA
-1
02
08
9 

車
身

RF
BS
G2
0K
A4
B1
02
08
0 

陳
○
旗
 

11
1.
12
.0
6 

 
文
心
 

47
 
11
1/
12
/0
8 
台
中
市
大
昌
街
 

輕
機
 
SS
W-
86
5 

49
 

山
葉
 

深
綠
 

(白
) 

19
92
11
 
引
擎

3X
Y-
23
37
79
 

賴
○
敏
 

11
1.
12
.1
3 

 
文
心
 

48
 
11
1/
07
/0
2 
秋
紅
谷
汽
機
車

停
車
場
 

自
行
車
 7
02
10
01
 

 
SR
S 

黑
 

 
 
 

 
 

 
 

 
文
心
 

49
 
11
1/
07
/0
7 
台
中
市
向
上
路
 

電
動
 

自
行
車
 7
07
10
01
 

 
GI
AN
T 

白
 

 
 G
Y9
X0
17
29
 

 
 

 
 

 
文
心
 

50
 
11
1/
07
/0
9 
台
中
市
秋
紅
谷

停
車
場
 

電
動
 

自
行
車
 7
09
10
01
 

 
GI
NO
RI
 

黃
 

 
 
 

 
 

 
 

 
文
心
 

51
 
11
1/
07
/2
8 
台
中
市
南
區
 

大
慶
街
二
段
 

電
動
 

自
行
車
 7
28
10
01
 

 

CI
TY
RA
NG

ER
安
德
 

白
 

 
CR
TD
40
00
09
 

 
 

 
 

 
文
心
 

52
 
11
1/
07
/2
8 
台
中
市
南
區
 

大
慶
街
二
段
 

電
動
 

自
行
車
 7
28
10
02
 

 
LO
VE
9I
7 

白
綠
 

 
 
 

 
 

 
 

 
文
心
 

53
 
11
1/
07
/3
0 
台
中
市
秋
紅
谷
 

汽
機
車
停
車
場
 

電
動
 

自
行
車
 7
30
10
01
 

 
偉
士
 

白
 

 
KL
D1
00
29
5 

 
 

 
 

 
文
心
 

54
 
11
1/
10
/0
5 
台
中
市
向
心
南
路
 
自
行
車
 1
00
51
00
1 

 
JA
SP
ER
 

銀
 

 
 
 

 
 

 
 

 
文
心
 

55
 
11
1/
11
/0
1 
台
中
市
西
區
大

進
街
 

自
行
車
 1
10
11
00
1 

 
捷
安
特
 

黑
銀
 

 
 
 

 
 

 
 

 
文
心
 

56
 
11
1/
11
/0
4 
台
中
市
大
墩
十
街
 
自
行
車
 1
10
41
00
1 

 
KA
LI
N 

青
 

 
ST
NI
D2
65
94
 

 
 

 
 

 
文
心
 

57
 
11
1/
11
/1
0 
台
中
市
大
墩
四
街
 
自
行
車
 1
11
01
00
1 

 
DU
NL
OP
 

黑
 

 
 
 

 
 

 
 

 
文
心
 

58
 
11
1/
11
/1
5 
台
中
市
南
屯
區
 

向
上
南
路
一
段
 

自
行
車
 1
11
51
00
1 

 
GI
AN
T 

黑
 

 
 
 

 
 

 
 

 
文
心
 

59
 
11
1/
11
/2
4 
台
中
市
大
墩
十

一
街
 

電
動
 

自
行
車
 1
12
41
00
1 

 
JT
D 

紅
白
 

 
QQ
TE
40
51
86
 

 
 

 
 

 
文
心
 

60
 
11
1/
07
/0
4 
台
中
市
建
行
路
 

汽
車
 
72
99
-P
S 

11
98
 

中
華
 

銀
灰
 

20
06
09
 
引
擎

C1
2S
P0
52
25
6 

車
身

61
05
88
53
 

林
○
賢
 

11
1.
07
.1
4 

 
崇
德
 

61
 
11
1/
07
/0
5 
台
中
市
光
復
路
 

汽
車
 
U6
-6
19
1 

19
72
 

本
田
 

(三
陽
) 

銀
 

19
99
01
 
引
擎

RA
-A
A0
15
86
 

車
身

PA
00
61
1 

阮
○
孝
 

11
1.
07
.1
4 

失
竊
登
記
 

(1
11
08
04
) 

崇
德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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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1
1/
07
/1
3 
(停

6)
舊
社
停
車

場
 

汽
車
 
BE
R-
56
55
 

13
90
 

福
斯
 

黑
 

20
04
04
 
車
身

WV
WZ
ZZ
6X
Z4
B0
26
55
6 

鄭
○
鴻
 

11
1.
07
.2
1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3
 
11
1/
07
/1
9 
台
中
市
北
區
 

梅
川
西
路
三
段
 

汽
車
 
28
55
-Y
P 

24
88
 

NI
SS
AN
 

深
棕
 

20
09
06
 
車
身

JN
8A
S5
8V
29
W1
89
52
1 

夏
○
強
 

11
1.
07
.2
7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4
 
11
1/
07
/2
2 
台
中
市
精
忠
 

新
城
停
車
場
 

汽
車
 
AV
B-
51
59
 

17
81
 

奧
迪
 

黑
 

20
04
06
 
車
身

WA
UZ
ZZ
8E
25
A0
28
52
7 

楊
○
琳
 

11
1.
07
.2
7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5
 
11
1/
07
/2
7 
台
中
市
東
山
停

車
場
 

汽
車
 
59
51
-H
R 

14
97
 

豐
田
 

(國
瑞
) 

淺
藍
 

20
04
03
 
引
擎

X1
30
10
6 

車
身

UP
1~ 0

03
27
30
 

杜
○
倪
 

11
1.
08
.0
4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6
 
11
1/
08
/0
4 
台
中
市
經
貿
三
路
 

汽
車
 
BH
A-
28
91
 

19
98
 

豐
田
 

(國
瑞
) 

銀
(棕

) 
20
05
10
 
引
擎

1A
Z3
21
81
09
 

車
身

NV
1~ 8

09
35
67
 

謝
○
珊
 

11
1.
08
.1
0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7
 
11
1/
08
/1
0 
台
中
市
柳
陽
東
街
 

汽
車
 
31
97
-D
E 

19
98
 

三
菱
 

(中
華
) 

黑
 

20
03
05
 
引
擎

6A
12
S0
37
57
6 

車
身

T5
03
79
11
 

陳
○
安
 

11
1.
08
.1
8 

 
崇
德
 

68
 
11
1/
09
/1
9 
台
中
市
北
屯
區
 

旱
溪
東
路
三
段
 

汽
車
 
AB
P-
01
92
 

15
96
 

VO
LV
O 

銀
 

20
12
10
 
車
身

YV
1F
S4
8H
BD
21
98
70
4 

陳
○
傑
 

11
1.
09
.2
9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69
 
11
1/
09
/2
3 
台
中
市
柳
陽
東
街
 

汽
車
 
36
59
-D
K 

29
99
 

IS
UZ
U 

五
十
鈴
 

淺
藍
白
 

20
03
09
 
引
擎

29
84
89
7 

車
身

RF
MN
HR
77
E3
6J
00
64
7 

李
○
仁
 

11
1.
11
.2
3 

 
崇
德
 

70
 
11
1/
09
/3
0 
台
中
市
文
心
路

三
段
 

汽
車
 
BK
N-
75
62
 

17
98
 

豐
田
 

白
 

20
09
11
 
引
擎

2Z
R4
50
30
67
 

車
身

JT
DK
N3
6U
20
50
89
86
8 

鄭
○
鴻
 

11
1.
10
.0
5 

外
站
繳
銷

重
領
 

崇
德
 

71
 
11
1/
10
/1
0 
台
中
市
文
心
路
 

汽
車
 
BR
Y-
63
72
 

19
95
 

現
代
 

(三
陽
) 

淺
灰
 

20
14
01
 
引
擎

D4
HA
DU
89
29
54
 

車
身

RF
HJ
V8
1V
BE
S0
00
46
1 

洪
○
涵
 

11
1.
10
.2
6 

外
區
註
銷

重
領
 

崇
德
 

72
 
11
1/
11
/1
1 
台
中
市
北
區
 

雙
十
路
三
段
 

汽
車
 
BH
B-
21
53
 

21
98
 

納
智
捷
 

黑
 

20
11
05
 
引
擎

G2
2T
A0
09
45
2 

車
身

L9
1S
EC
00
10
11
 

吳
○
諺
 

11
1.
07
.1
4 

本
區
註
銷

重
領
 

崇
德
 

73
 
11
1/
11
/1
5 

台
中
市
(停

54
) 

台
中
公
園
地
下

停
車
場
 

汽
車
 
AK
V-
53
89
 

21
98
 

納
智
捷
 

白
 

20
12
03
 
引
擎

G2
2T
C0
12
47
9 

車
身

G9
1S
PC
A0
07
82
2 

葉
○
菲
 

11
1.
11
.2
3 

逾
檢
註
銷
 

崇
德
 

74
 
11
1/
11
/2
9 
(停

16
2)
福
音
停

車
場
 

汽
車
 
AR
G-
36
50
 

15
98
 

馬
自
達
 

白
 

20
14
06
 
引
擎

E2
30
62
57
D 

車
身

E2
60
08
56
B 

陳
○
杰
 

11
1.
12
.0
6 

本
區
繳
銷

重
領
 

崇
德
 

75
 
11
1/
12
/3
1 

台
中
市
創
研

22

地
號
停
車
場
(西

屯
區
) 

汽
車
 
AX
N-
23
39
 

14
96
 

豐
田
 

(國
瑞
) 

白
黑
 

20
19
01
 
引
擎

2N
RX
41
04
04
 

車
身

NS
P1
51

~ 4
06
48
22
 

張
○
玲
 

11
2.
03
.1
4 

 
崇
德
 

76
 
11
1/
07
/0
1 
台
中
市
太
原
路
 

重
機
 
NQ
E-
10
6 

12
4 

三
陽
 

銀
(紅

) 
19
97
12
 
引
擎

RG
01
21
06
 

陳
○
蘭
 

11
1.
07
.0
7 

 
崇
德
 

77
 
11
1/
07
/0
4 
台
中
市
中
清
路
 

重
機
 
MG
Q-
32
21
 

12
4 

三
陽
 

黑
 

19
92
10
 
引
擎

FG
13
49
59
 

林
○
益
 

11
1.
07
.1
4 

 
崇
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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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1
1/
07
/1
9 
台
中
市
北
區
中

華
路
二
段
 

重
機
 
36
3-
JF
U 

10
1 

山
葉
 

黑
 

20
11
09
 
引
擎

E3
E4
E-
57
27
75
 

車
身
*R
KR
SE
50
40
BA
57
55
72
* 

黃
○
霖
 

11
1.
07
.2
7 

 
崇
德
 

79
 
11
1/
08
/0
5 
麗
園
停
車
場
(北

屯
區
) 

重
機
 
81
2-
GW
F 

12
5 

三
陽
 

白
 

20
09
08
 
引
擎

DY
02
46
53
 

車
身

RF
GF
B1
2V
09
S0
14
53
4 

張
○
飛
 

11
2.
03
.1
4 

 
崇
德
 

80
 
11
1/
08
/2
0 
台
中
市
西
屯
路
 

重
機
 
10
7-
CX
C 

10
1 

山
葉
 

紅
 

20
08
06
 
引
擎

E3
90
E-
39
24
98
 

車
身
*L
PR
SE
38
10
8A
39
23
82
* 

戴
○
潁
 

11
1.
08
.2
4 

 
崇
德
 

81
 
11
1/
09
/0
1 

台
中
市
(停

16
2)
 

福
音
停
車
場
機

車
格
 

重
機
 
LI
L-
21
2 

12
4 

三
陽
 

黑
 

19
94
08
 
引
擎

FG
51
20
08
 

廖
○
龍
 

11
1.
09
.0
7 

死
亡
註
銷
 

崇
德
 

82
 
11
1/
09
/0
2 
台
中
市
長
安
路
 

重
機
 
BH
A-
16
5 

12
4 

光
陽
 

黑
 

19
93
03
 
引
擎

GY
6B
-3
20
64
5 

謝
○
昌
 

11
1.
09
.0
7 

 
崇
德
 

83
 
11
1/
09
/0
2 
台
中
市
長
安
路
 

重
機
 
LJ
T-
10
2 

12
5 

山
葉
 

藍
 

19
95
09
 
引
擎

4H
P-
39
05
42
 

戴
○
牧
 

11
1.
09
.0
7 

 
崇
德
 

84
 
11
1/
09
/1
6 
台
中
市
山
西
路
 

重
機
 
P2
Z-
38
2 

12
4 

光
陽
 

黑
 

20
06
07
 
引
擎

SA
25
GM
-1
09
56
9 

車
身

RF
BS
A2
5G
M6
B1
09
61
3 

孫
○
谷
 

11
1.
09
.2
1 

 
崇
德
 

85
 
11
1/
09
/1
6 
台
中
市
文
心
路

三
段
 

重
機
 
EM
J-
88
17
 

10
 

go
go
ro
 

睿
能
 

黑
 

20
18
09
 
車
身

RH
MG
SB
T1
0J
00
72
38
3 

謝
○
軒
 

11
1.
09
.2
1 

 
崇
德
 

86
 
11
1/
09
/2
3 
台
中
市
文
心
路
 

重
機
 
75
9-
JL
F 

12
5 

三
陽
 

棕
 

(橙
黃
) 

20
10
08
 
引
擎

DF
01
69
88
 

車
身

RF
GF
F1
2V
0A
S0
03
96
4 

吳
○
緯
 

11
1.
09
.2
9 

 
崇
德
 

87
 
11
1/
09
/2
3 
(停

16
2)
福
音
停

車
場
 

重
機
 
TH
6-
39
3 

49
 

山
葉
 

淺
藍
灰
 

20
04
03
 
引
擎

5S
T-
20
71
65
 

車
身
*L
PR
SA
28
20
4A
20
57
89
* 

吳
○
襲
 

11
2.
03
.1
4 

 
崇
德
 

88
 
11
1/
10
/0
6 
台
中
市
漢
口
路

三
段
 

重
機
 
57
2-
DT
F 

10
1 

山
葉
 

紅
 

20
08
08
 
引
擎

5S
K-
70
80
67
 

車
身
*L
PR
SE
17
40
9A
70
80
22
* 

黎
○
彤
 

11
1.
10
.1
3 

 
崇
德
 

89
 
11
1/
10
/2
4 
台
中
市
西
屯
區
 

文
心
路
三
段
 

重
機
 
98
7-
LM
Z 

12
4 

山
葉
 

白
(黑

) 
20
11
09
 
引
擎

E3
B2
E-
46
18
98
 

車
身
*R
KR
SE
45
50
BA
46
19
01
* 

湯
○
平
 

11
1.
11
.0
3 

 
崇
德
 

90
 
11
1/
10
/3
0 
台
中
市
育
德
路
 

重
機
 
BK
X-
72
8 

12
5 

三
陽
 

黑
 

20
02
11
 
引
擎

KN
60
75
48
 

孫
○
璟
 

11
1.
11
.0
3 

 
崇
德
 

91
 
11
1/
11
/0
4 
台
中
市
(停

68
) 

大
福
停
車
場
 

重
機
 
55
6-
DR
R 

12
4 

山
葉
 

藍
 

20
08
04
 
引
擎

E3
94
E-
21
97
11
 

車
身
*L
PR
SE
36
10
8A
20
44
23
* 

林
○
民
 

11
2.
03
.1
4 

 
崇
德
 

92
 
11
1/
11
/0
4 
台
中
市
(停

68
) 

大
福
停
車
場
 

重
機
 
YC
W-
79
5 

12
4 

光
陽
 

黑
 

20
03
08
 
引
擎

SD
25
LA
-1
01
99
7 

詹
○
閔
 

11
2.
03
.1
4 

停
駛
逾
期
 

逕
行
註
銷
 

崇
德
 

93
 
11
1/
11
/1
5 
台
中
市
北
區
 

學
士
路
上
 

重
機
 
91
3-
LP
U 

10
1 

山
葉
 

紅
 

20
12
05
 
引
擎

E3
E4
E-
61
67
62
 

車
身
*R
KR
SE
50
40
CA
61
51
29
* 

林
○
鳳
 

11
1.
11
.2
3 

 
崇
德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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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1
1/
11
/1
9 
台
中
市
北
屯
區
 

軍
福
十
九
路
 

重
機
 
CE
Q-
35
7 

12
4 

三
陽
 

白
(黑

) 
19
93
06
 
引
擎

FG
22
80
68
 

張
○
銘
 

11
1.
11
.2
3 

 
崇
德
 

95
 
11
1/
11
/2
9 
台
中
市
漢
口
路

四
段
 

重
機
 
OB
X-
49
9 

10
1 

山
葉
 

深
綠
 

19
98
06
 
引
擎

5C
P-
20
7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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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公捷秘字第11200187751號 

主旨：公示送達歐瑞德君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行政罰鍰

催繳函文1份。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行政程序法。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歐瑞德君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經本局112

年2月1日中市交公捷秘字第1120004672號函裁處新臺幣3千元罰鍰，惟

迄今仍未繳納，因送達處所不明，依法為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依行政程

序法第80條但書規定，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電話：04-22289111)保管，請應受

送達人儘速領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1200572701號 

主旨：公告「呂宗霖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呂宗霖。 

二、身分證字號：H12312****。 

三、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385號。 

四、事務所名稱：三七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二段419號。 

六、建築師證號：建證字第8453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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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20075239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大帄霧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河道用地

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配合太帄區環太東路銜接新帄路三段橋

梁新建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自112年3月3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8條。 

二、內政部112年3月10日內授營都字第1120010904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太帄區公所公告欄。（計畫書、圖請至都市發展局及區公所

閱覽） 

二、公告內容：旨案計畫書及比例尺三千分之一計畫圖各一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120082825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東勢－豐原

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案」及「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配合東勢

－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案」等2案之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資

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豐原區公所、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公

告欄）。 

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12年4月10日起計滿30日止。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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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申請都市計畫樁位複測，第一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千七百元；

第二點以上每點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二千元。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豐原區公所、本市石岡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

（都計測量工程科）洽取。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污營字第11200226721號 

附件：範圍圖 

主旨：公告本市太帄區宜佳里、宜昌里等附近地區污水下水道公告使用區域

之範圍圖、開始使用日期、管理維護權責、新建房屋接用程序及尚未

配合接管住戶之限期接管與處分等事項。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9條及第32條，下水

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17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4

條、第7條、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使用區域之污水下水道自公告之日起開始使用(詳如範圍圖)： 

(一)本市太帄區溪洲西路以北、新帄路二段以西、宜昌路以東。 

(二)本市太帄區新帄路二段219、146巷以北、溪州路48巷以西、市民大

道一段以東、溪州路、溪州西路以南。 

(三)本市太帄區宜昌路、宜昌東路以北、宜昌東路3巷以西、市民大道

一段以東、新帄路二段219、146巷以南。 

(四)本市太帄區宜昌路以北、市民大道一段以西、溪州西路以南。 

(五)本市太帄區祥順路一段以北、新帄路二段以西、市民大道一段以

東、宜昌路以南。 

(六)本市太帄區宜信街以北、宜昌路87巷以東、市民大道一段以西、宜

帄街19巷以南。 

二、依下水道法第20條規定，用戶排水設備之管理、維護，由下水道用戶

自行負責，且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15條、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管理

自治條例第7條、第8條規定向水利局申請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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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告區域內未接管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1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7

條規定，自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依下水道法第21條規定，自

行僱用登記合格之承裝商，向水利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

話：22289111轉53650）申請自行接管或委託水利局辦理接管，完成與

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 

四、未於公告開始使用日期起6個月內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者，將依

下水道法第3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 

五、本公告開始使用日期以公告發文日期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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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200046161號 

主旨：公示催繳陽秀玲違反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應繳而未繳之行政罰鍰，請於

公告生效後10日內繳納完畢，屆期仍未繳納者，本局將逕送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79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受處分人陽秀玲未領取旅館業登記證而經營旅館業務，依發展觀

光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及同條例第55條第5項與發展觀光條例裁罰

標準規定，以本局112年1月13日中市觀管字第1120000670號函裁處新

臺幣10萬元在案，惟受處分人因送達處所不明，另經本局112年2月1

日中市觀管字第11200013401號公示送達在案。本案依行政程序法第

79條規定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者，依職權為

之。本案陽秀玲未能依限繳納罰鍰，特依法公示催繳，請於公告生效

後10日內繳納，逾期不繳，本局將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79條及第81條規定，本公示催繳自公告之翌日起發生

效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觀管字第11200050011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大順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112年3月2日中市觀管字第112 

0002957號行政處分書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張大順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因送達處所不明，

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市府公報，自公報刊登日起

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違反發展觀光條例之行政處分書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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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電話：04-22289111分機58212）保管，

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120010907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高曼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分書影本等文件，因受

處分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受處分人高曼君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件，

經本局以112年4月6日以中市警刑字第1120010907號處分書，裁處毒品

危害講習6孔時在案。因受處分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洽領

處分書等文件，並依限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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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1200345982號 

主旨：有關本局「112年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長者心理健康計畫」業務，公開

徵選醫療機構為締結行政契約締結對象辦理一案，收件截止日期為

112年4月21日，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及第138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4及26條。 

公告事項： 

一、辦理目的：為及早發現社區中潛在憂鬱高風險長者，除現行透過衛生

所社區篩檢外，擬結合老人健康檢查合約院所及指定科別之醫療院

所，於身體健康檢查或看診同時篩檢心理健康狀態。 

二、辦理期程：自簽約日起至112年10月30日止，若於公告後，有符合本案

計畫資格條件之醫療機構有意願加入本市長者心理健康計畫合約者，

得另案審查辦理。 

三、徵求對象：本市112年老人健康檢查合約院所及本市設有疼痛科、神

經科、神經外科、復健科之醫療院所。 

四、補助項目：完成GDS老人憂鬱量表評估每人給付新臺幣(以下同)50元，

若量表分數高於7分由醫療機構或診所通報衛生局轉介本局老寶貝心

健康─長者心理諮詢服務計畫並開案成功者，每案另提供資料蒐集與

處理費50元。 

五、申請文件：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12年4月21日前檢附長

者心理健康計畫委託契約書一式三份送本局辦理。 

六、其他： 

(一)公告日期：自公告日起至4月21日。 

(二)本案採限額辦理，如經費用罄，本契約終止。 

(三)相關表單（需求說明書、委託契約書）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專業服務／心理健康／心理衛生／相關訊息下載。 

(四)如對本計畫有任何建議，得向本局表示意見，聯絡人及電話：(04)

2515-5148轉104，心理健康科王孔姐。 

(五)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心理健康科王孔姐(臺中市豐原區中興

路136號，收受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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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120041140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之孳生源清除及防

疫措施。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第2項、第36條、第37條第1項第6款、第38條、

第67條及第70條。 

公告事項： 

一、執行時間：112年4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二、執行對象：本市轄內公、私立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及民

眾。 

三、應配合防疫事項： 

(一)為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發生及擴散，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本市民眾及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應主動清除所屬場域及住家室內外（含大樓中庭、工

(農)地、菜(農)園、花圃、側溝、屋後溝、樓梯間、共同走廊、開

放空間、退縮空地、防火巷、地下室等防空避難設備及頂樓等）之

積水容器及積水處等孳生源，避免孳生病媒蚊帅蟲(孑孒)，如未主

動妥善管理、清除積水容器及積水處，導致孳生病媒蚊帅蟲，依傳

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

下罰鍰。 

(二)本市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登革熱、屈公病及茲

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6條規

定，應依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接受本府防疫人員執行疫情調查、

檢驗診斷、隔離、治療、預防接種及檢疫、強制室內外孳生源檢查

及清除、容器減量、生物及化學防治（含預防性投藥）、登革熱危

險警示區標示、禁止進入及封閉場所等相關防疫措施。如拒絕、規

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所為之各項檢查、治療或其他防疫及檢疫措施

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

5千元以下罰鍰。 

(三)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疫情發生地區(經衛生主

管機關證實為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陽性病例之住家、

活動地及可能感染地點)周邊半徑200公尺範圍內之本市公、私場所

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經通知或公告後，應主動清除孳生源、

並接受防疫人員執行病媒蚊孳生源檢查及相關防疫措施，如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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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或妨礙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新臺幣3

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 

(四)登革熱、屈公病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發生時，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38條第1項規定，有進入本市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

作之必要者，由衛生、環保、民政及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

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

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

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

長或鄰長在場，如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之防疫工作者，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

以下罰鍰。 

四、前述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本局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

代履行之費用，由本局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

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20030609號 

附件：公示送達資料 

主旨：公示送達方至彬君違反噪音管制法案，本局依法通知裁處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方至彬君於111年度違反噪音管制法第11條規定，本局依同

法第26條規定，處新臺幣1,800元罰鍰。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致

其裁處函無法送達，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臺中市政府

公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洽領

裁處函，逕行繳款銷案。【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電話：04-22289111轉66210】逾期未繳者，即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署所

屬各分署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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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20030819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2年度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未登記工廠納管申請相關事務需求計畫」委託事

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12年3月16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2年度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未登記

工廠納管申請相關事務需求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一)協助辦理本市未登記工廠及特定工廠巡查作業。 

(二)協助辦理本市未登記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作業。 

(三)協助辦理本市固定污染源相關資料庫及系統維護更新作業。 

(四)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二、前項公告事項，係依據本局112年3月16月與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訂定契約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聯絡

電話：04-22289111分機66230，盧孔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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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20032936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寶之林廢棄家具再生中心設置電動汽車

充電樁營運服務出租案」，請踴躍參與投標。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112年5月2日10時30分於本局開標室(臺中市西

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地下1樓)開標。 

二、投標方式及截止投標時間：意者請於本公告日起至112年5月1日止逕自

本局網站下載投標文件，並於112年5月1日(星期一)17時前，以掛號投

遞或專人送達本局秘書室(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三、投標資格： 

(一)本案投標資格，詳如邀標書。 

(二)投標廠商投標時，其資格及文件應符合「資格審查表」之規定。 

四、相關注意事項： 

(一)本案報價時僅需填報「年租金率」，且年租金率不得低於30%。 

(二)本案開標後符合資格者得參加評選，評選方式詳如投標頇知。 

五、本公告未刊登事項，悉依邀標書、投標頇知、契約書及附加營運事項

等規定辦理。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20033484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2年臺中市水質自

動監測設施設置及維運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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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質自動預警設施(水管家)維運、輔導(包含提供水管家租賃、維

運、水管家輔導團輔導業者事宜等)。 

(二)水管家伺服器及雲端資訊帄台維運、功能升級(包含伺服器設置及

維運、雲端資訊帄台功能管理及維護、水管家監測資料大數據分析

等)。 

(三)定點式水質監測站巡檢及維運。 

(四)辦理環境教育活動及推廣、宣導(包含水管家輔助業者自主管理計

畫宣導說明會、水環境監測教育活動及本計畫相關技術教育訓練

等)。 

(五)提供本計畫諮詢聯繫窗口及數據分析、本計畫水質自動監測設施功

能維護耗材、協助本局辦理本計畫相關事宜等其他事項。 

二、自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技佳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

段407巷20弄39號4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0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120033965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12年臺中市低碳排車輛

補助管理計畫」委辦事項。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2年3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配合本局執行下列業務： 

(一)老舊車輛淘汰及汰舊換購低碳排車輛、新購低碳排車輛補助及宣導

報廢獎勵案件審查作業。 

(二)發送老舊車輛淘汰及汰舊換購低碳排車輛、新購低碳排車輛補助相

關簡訊。 

(三)老舊車輛淘汰及汰舊換購低碳排車輛、新購低碳排車輛補助及宣導

報廢獎勵案件線上申請及審核系統更新及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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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與低碳排車輛推廣或汰除老舊車輛政策相關宣導文宣。 

(五)辦理老舊車輛汰除或低碳排車輛相關宣導活動及新聞發布。 

三、前項公告係依本局與創騏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契約書內容辦理，依

法公告週知。 

四、有關前項配合公告事項之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電話04-22289111轉66213)。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120034116號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2年度臺中市

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未登記及特定工廠登記水污染查核輔導計

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評核工作。 

(二)協助本局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

政事宜及現場查核作業。 

(三)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擴增暨AI應用分析運用，以推進人工智慧之

流域管理階段。辦理攝影設備及水位計裝置維護作業。 

(四)本市餐飲業廢（污）水排放情形調查及油脂截留器（或油水分離槽）

輔導推動。 

(五)辦理高導電度潛勢區域管制及社區節能減污詴辦計畫，以降低污染

源對河川水體的影響。 

(六)配合本局其他水污染整治行政管理辦理事項。 

(七)辦理未登記、特定工廠盤查輔導及污染輔導改善作業。 

二、自中華民國112年3月3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台灣曼

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中市西屯區大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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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街186號3樓之1。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06。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120077486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臺中縣豐原市公所)辦理都市計畫公(六)

工程，原報准徵收豐原區豐圳段1327-1、1327-6地號(重測分割前圳

寮段197地號)2筆土地，合計面積0.024332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12年3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2010956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臺中縣豐原市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公用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81年5月12日八一府地二字第164242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前臺中縣政府81年5月15日八一府地權字

第101375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12年3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20109567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原因：本案原徵收重測分割前圳寮段197地號土地，因徵收

時未辦理分割，誤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嗣後辦理地籍圖重測及分割

為豐圳段1327-1、1327-6地號屬住宅區，且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符

合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辦理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12年3月28日起至民國112年4月27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3年4月26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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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

該土地。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

收價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

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

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劃一字第1120078802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附件逕向各業務機關查閱） 

主旨：公告禁止及限制臺中市西屯、南屯區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移

轉、分割或設定負擔、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

土石或變更地形。 

依據： 

一、帄均地權條例第59條。 

二、內政部112年3月23日台內地字第1120110727號函。 

公告事項： 

一、重劃區範圍：臺中市南屯區知高段及西屯區順和段等2個地段內部分

土地(如附重劃區範圍圖及土地清冊)。 

二、禁止及限制事項：禁止及限制本重劃區內之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負

擔、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三、禁止及限制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共計6

個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2 年夏字第 1 期 

 67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200814531號 

主旨：公告林芳琪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芳琪。 

二、執照字號：(112)中市地士字第002264號。 

三、證書字號：(111)台內地登字第02937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翰鼎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910號四樓之2。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12008185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游慧珠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游慧珠。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1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游慧珠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富翁街181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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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1200136952號 

主旨：公告註銷吳東洋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東洋。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經紀字第0158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甫冠企劃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716號2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屆滿（至112年3月26日止)未依規定辦理

換發而失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終字第1120086907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訂定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4條第3項規定。 

三、訂定「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草案如附件 

。本案另載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s://www.legal.taichung.gov. 

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意見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60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 

(二)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轉54507。 

(四)傳真：(04)2526-3476。 

https://www.legal.taichu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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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郵件：weiweihong80@taichung.gov.tw。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為確保符合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或

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之教育法人實施有效內控機制 

，建立良好組織運作之參考架構，爰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共計六

點，其重點如下： 

一、本原則訂定依據。（草案第一點）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點) 

三、適用對象。（草案第三點） 

四、誠信經營之基本原則及誠信經營規範應包括事項。（草案第四點） 

五、誠信經營規範範本。（草案第五點） 

六、誠信經營規範實施與修正之程序。（草案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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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

指導原則 

行政規則名稱。 

規定 說明 

一、本原則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原則訂定依據。 

二、本原則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 

明定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主管機關為教育

局。 

三、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

稱教育法人）符合臺中市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

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五千萬元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

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者，應參照本

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本原則之適用對象。 

四、教育法人應恪遵國家法令，落實誠

信經營，以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以創

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前項誠信經營規範，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宗旨目的。 

(二)遵守法令。 

(三)利益迴避。 

(四)誠信務實。 

(五)財務透明。 

(六)資訊公開。 

(七)自主管理。 

(八)防範不誠信行為之行為指引。 

前項第八款所稱不誠信行為，係指

教育法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

力者，於從事業務行為之過程中，

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

教育法人誠信經營之基本原則及誠信經

營規範應包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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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

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之行

為。 

五、教育法人依前點規定所定之誠信經

營規範，其範本如附件。 

明定誠信經營規範範本，俾供教育法人

參考。 

六、教育法人之誠信經營規範，應經董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教育法人誠信經營規範實施與修正

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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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財團法人○○○（全稱）誠信經營規範 

 

一、財團法人○○○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法人）捐助章程第○條規定：

「○○○○○○○○。」（註：列出教育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之宗旨目的） 

二、本法人應本於捐助章程所定設立宗旨目的，積極辦理業務。 

三、本法人應蒐集與本法人相關之政府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函（令）釋（以

下併稱法令），併同本法人捐助章程與其他所有內部規章（以下簡稱內規），編

製成冊；修正時，亦同。 

四、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指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他承辦業務之

人員（以下併稱所屬人員），應定期了解前點法令與本法人內規之規定及其修正

或廢止之內容。（註：所列各項職務視實際狀況列示） 

五、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職務或開會，其程序、決議、採購或其他事項，應依內規

及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本法人所屬人員執行業務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

任何不正當利益，或有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並

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或業務往來。 

七、本法人所屬人員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

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如有害於本法人利益之虞時，於該議案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

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八、本法人所屬人員捐贈政治獻金時，不得藉以謀取直接或間接之利益。 

九、本法人應就收入、支出、薪資、財產管理、行政管理（例如印鑑管理）及其他

重要事項，訂定透明之作業程序；本法人所屬人員應依作業程序辦理。 

十、本法人應主動公開下列事項，並定期更新。但財團法人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應不公開者，不予公開： 

(一)捐助章程。 

(二)董事、監察人名冊。（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人名冊） 

(三)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四)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五)風險評估報告。（註：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有關者，始公開風險評估報告） 

(六)監察報告書。（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報告書） 

(七)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八)其他本法人董事會決議公開之事項。 

十一、（註：由教育法人自行補充） 

註：本份文件劃底線部分，係屬提示引導教育法人撰寫本文內容之用，請於完成本

份文件內容後，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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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20081247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四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修正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2條第2項。 

三、修正理由：因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6月6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

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及公告「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

申報之固定污染源」，相同事項已有新規定，爰修正之。 

四、原公告及修正公告(草案)如附件。本案另登載於以下網站：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http://www.epb.taichung.gov.tw/)

－公告訊息－重要公告網頁。 

(二)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網站（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

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三)電子信箱：zhaoyanchang@taichung.gov.tw。 

(四)電話：(04)22289111分機66228。 

(五)傳真：(04)23286884。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陳宏益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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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草案)。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本市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如附表。 

二、附表表列製程條件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

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者，應依該公告規定辦理。 

三、本公告之固定污染源倘符合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

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所列情形之一者，向本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核准

調整定期檢測頻率級數。 

四、符合本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檢測頻率為第三級者（每年檢測一次)，以該

製程核發操作許可證所登載之有效月日為每次應定檢日之起始日；檢

測頻率第一級（每三個月檢測一次)及第二級（每六個月檢測一次)者，

應依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五、符合本公告應檢測之污染物屬環境檢驗標準方法尚未公告之污染物項

目，得暫緩檢測，俟該污染物之環境檢驗標準方法正式公告後，再依

規定進行檢測。 

 

  



附
表
：
臺
中
市
公
私
場
所
應
定
期
檢
測
及
申
報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各
行
業

 
同
一
公
私
場
所
所
屬
設
施

 

，
具
有
左
列
程
序
之
一
者

 

屬
之
：

 
一
、
鍋
爐
發
電
程
序

 
二
、
氣
渦
輪
發
電
程
序

 
三
、
引
擎
發
電
程
序

 
四
、
鍋
爐
蒸
氣
產
生
程
序

 
五
、
熱
媒
加
熱
程
序

 
六
、
石
化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一
、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二
、
石
化
製
造
程

序
燃
燒
設
施

之
總
輸
入
熱

值
或
蒸
氣
蒸

發
量
比
照
前

述
五
種
程
序

之
公
告
條
件

說
明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各
行
業

 
廢
棄
物
焚
化
程
序
（
含
一

般
廢
棄
物
及
事
業
廢
棄
物
）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表
面
塗
裝
程
序

 

堆
置
場

 

事
業
廢
棄
物
再
利
用
或
處

理
程
序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程
序

 

揮
發
性
有
機
液
體
儲
存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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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汽
車
製
造
業

 汽
車
表
面
塗
裝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石
油
化
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碳
黑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鄰
苯
二
甲
酐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對
苯
二
甲
酸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丙
烯
腈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環
己
酮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醋
酸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酮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甲
醛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二
氯
乙
烷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乙
酸
乙
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夫
酸
酯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乙
二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環
己
烷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合
成
乳
膠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乙
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氯
化
膽
鹼
素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對
二
乙
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環
氧
乙
烷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正
丁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甲
基
丙
烯
酸
酯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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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石
油
化
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苯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酚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己
內
醯
胺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烷
基
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甲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乙
醛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第
二
丁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異
丙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氯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抗
（
臭
）
氧
化
劑
或
促
進

劑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甲
基
第
三
丁
基
醚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馬
林
酸
酐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正
丁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1
,4
丁
二
醇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丙
烯
酸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丙
烯
酸
酯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合
成
橡
膠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聚
苯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聚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聚
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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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石
油
化
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乙
烯
－
丙
烯
共
聚
合
物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聚
氯
乙
烯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丁
二
烯
－
苯
乙
烯
－
丙
烯

腈
共
聚
合
物
（

A
B

S
）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苯
乙
烯
－
丙
烯
腈
共
聚
合

物
（

A
S
）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氰
化
物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乙
二
胺
四
醋
酸
鹽
（

E
D

T
A
）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有
機
酸
製
造
程
序
（
含
有

機
酸
及
酸
酐
）

 

醚
類
製
造
程
序

 

醇
類
製
造
程
序

 

環
氧
丙
烷
製
造
程
序

 

2
,2
－
雙
（

4
－
羥
酚
基
）
丙

烷
製
造
程
序

 

異
丙
苯
製
造
程
序

 

硝
基
苯
製
造
程
序

 

異
二
氰
甲
苯
製
造
程
序

 

氯
苯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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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石
油
化
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甲
酸
酯
類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丁
酸
酯
類
製
造
程
序

 

異
氰
酸
酯
類
製
造
程
序

 

苯
二
甲
酸
酯
類
製
造
程
序

 

氯
化
甲
烷
製
造
程
序

 

二
氯
乙
烯
製
造
程
序

 

氯
丙
烯
製
造
程
序

 

四
氯
化
碳
製
造
程
序

 

環
氧
氯
丙
烷
製
造
程
序

 

乙
腈
精
製
程
序

 

苯
胺
製
造
程
序

 

己
二
酸
胺
製
造
程
序

 

過
氧
化
氫
製
造
程
序

 

醛
類
製
造
程
序

 

酯
類
製
造
程
序

 

烷
烴
類
製
造
程
序

 

烯
烴
類
製
造
程
序

 

炔
類
製
造
程
序

 

芳
香
烴
類
製
造
程
序

 

鹵
化
烴
類
製
造
程
序

 

其
他
石
油
化
學
基
本
原
料

或
中
間
原
料
製
造
程
序

 

石
油
焦
煉
製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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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石
油
化
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胺
類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加
氫
裂
解
程
序

 

硫
磺
回
收
處
理
程
序

 

加
氫
脫
硫
處
理
程
序

 

觸
媒
重
組
程
序

 

真
空
蒸
餾
程
序

 

潤
滑
油
製
造
程
序

 

原
油
常
壓
蒸
餾
程
序

 

烷
化
程
序

 

殘
渣
油
氣
化
程
序

 

氫
氣
製
造
程
序

 

溶
劑
脫
柏
油
程
序

 

異
戊
烷
分
離
程
序

 

流
體
焦
碳
製
造
程
序

 

輕
油
裂
解
程
序

 

其
他
石
油
煉
製
程
序

 

紙
漿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程
序
之
行
業

 紙
漿
製
造
程
序

 

鋼
鐵
鑄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灰
鐵
鑄
造
程
序
、
鋼
鐵
鑄

造
程
序

 

8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2 年夏字第 1 期 

 

 

 

 

 

  



 

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鋼
鐵
冶
煉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鐵
初
級
熔
煉
／
燒
結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鐵
初
級
熔
煉
／
熔
礦
程
序

 

煉
焦
程
序

 

煉
鋼
程
序

 

鐵
合
金
冶
煉
程
序

 

非
鐵
金
屬
基

本
工
業
、
非

鐵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非
鐵
金
屬
初
級
熔
煉
程
序

 

非
鐵
金
屬
二
級
冶
煉
程
序

 

非
鐵
金
屬
製
品
鑄
造
程
序

 

基
本
化
學
原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無
機
酸
製
造
程
序

 

氯
氣
（
含
液
氯
）
製
造
程
序

 

氯
酸
鹽
類
製
造
程
序

 

氯
化
鈣
製
造
程
序

 

氨
（
含
液
氨
）
製
造
程
序

 

塑
膠
、
合
成

樹
脂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塑
膠
及
合
成
樹
脂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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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人
造
纖
維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人
造
纖
維
製
造
程
序
（
含

合
成
纖
維
、
半
合
成
纖

維
、
再
生
纖
維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皮
革
整
製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皮
革
整
理
程
序

 

合
成
皮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聚
氨
基
甲
酸
酯
（

P
U
）
合

成
皮
製
造
程
序

 

毛
條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毛
條
製
造
程
序

 

玻
璃
、
玻
璃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玻
璃
、
玻
璃
製
品
製
造
程

序
（
含
玻
璃
纖
維
、
玻
璃

陶
瓷
及
水
玻
璃
製
造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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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建
築
用
陶
土

／
黏
土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紅
磚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陶
瓷
製
品
（
瓷
磚
）
製
造

程
序

 

陶
土
／
黏
土
加
工
處
理
程
序

 

矽
砂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矽
砂
製
造
程
序

 

軋
鋼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金
屬
軋
造
程
序

 

活
性
碳
工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活
性
碳
製
造
程
序

 

基
本
化
學
原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硝
酸
製
造
程
序

 

硫
酸
製
程
程
序

 

鹼
類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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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基
本
化
學
工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石
膏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化
學
肥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化
學
肥
料
製
造
程
序

 

石
灰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石
灰
製
造
程
序

 

印
染
整
理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印
染
整
理
程
序

 

瀝
青
拌
合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瀝
青
拌
合
程
序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塑
膠
皮
、
膠
布
製
造
程
序

 

8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12 年夏字第 1 期 

 

 

 

 

 

  



 

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水
泥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水
泥
製
品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金
屬
製
成
品

表
面
處
理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金
屬
品
加
工
程
序

 

金
屬
電
鍍
處
理
程
序

 

金
屬
表
面
清
洗
程
序

 

金
屬
表
面
塗
裝
程
序

 

金
屬
噴
磨
（
噴
砂
）
處
理

程
序

 

金
屬
化
學
加
工
浸
蝕
程
序

 

預
拌
混
凝
土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混
凝
土
拌
合
程
序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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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電
池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電
池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顏
料
、
漆
料

 

、
染
料
相
關

產
品
製
造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顏
料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漆
料
、
塗
料
化
學
製
造
程

序
 

染
料
製
造
程
序

 

印
刷
油
墨
製
造
程
序

 

製
粉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磨
粉
製
造
程
序

 

石
綿
工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石
綿
製
品
製
造
程
序

 

輪
胎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輪
胎
製
造
程
序

 

藥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製
藥
／
一
般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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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食
用
油
脂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食
用
油
脂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食
品
工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食
品
製
造
／
處
理
程
序

 

接
著
劑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接
著
劑
製
造
程
序

 

飼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飼
料
製
造
程
序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印
刷
電
路
板
製
造
程
序

 

其
他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程

序
 

半
導
體
製
造
程
序

 

二
極
體
製
造
程
序

 

電
晶
體
製
造
程
序

 

液
晶
顯
示
器
製
造
程
序

 

銅
箔
基
層
板
製
造
程
序

 

光
電
材
料
、
元
件
或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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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紙
及
紙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紙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石
油
煉
製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石
油
焦
煉
製
程
序

 

觸
媒
裂
解
程
序

 

加
氫
裂
解
程
序

 

硫
磺
回
收
處
理
程
序

 

加
氫
脫
硫
處
理
程
序

 

觸
媒
重
組
程
序

 

真
空
蒸
餾
程
序

 

潤
滑
油
製
造
程
序

 

原
油
常
壓
蒸
餾
程
序

 

烷
化
程
序

 

殘
渣
油
氣
化
程
序

 

氫
氣
製
造
程
序

 

溶
劑
脫
柏
油
程
序

 

異
戊
烷
分
離
程
序

 

流
體
焦
碳
製
造
程
序

 

輕
油
裂
解
程
序

 

其
他
石
油
煉
製
程
序

 

加
氫
脫
硫
處
理
程
序

 

觸
媒
重
組
程
序

 

真
空
蒸
餾
程
序

 

潤
滑
油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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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耐
火
材
料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耐
火
物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聚
氯
乙
烯
合

成
皮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聚
氯
乙
烯
合
成
皮
製
造

程
序

 

清
潔
用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界
面
活
性
劑
製
造
程
序

 

清
潔
劑
製
造
程
序

 

洗
衣
粉
製
造
程
序

 

鋼
鐵
熱
處
理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金
屬
熱
處
理
程
序

 

粉
末
冶
金
及

表
面
處
理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粉
末
冶
金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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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家
用
電
器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電
器
表
面
塗
裝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石
材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原
石
製
造
程
序

 

被
動
電
子
元

件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電
容
器
製
造
程
序

 

電
阻
製
造
程
序

 

被
動
元
件
製
造
程
序

 

不
織
布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不
織
布
製
造
程
序

 

印
刷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印
刷
作
業
程
序

 

凹
板
印
刷
作
業
程
序

 

採
礦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土
石
礦
開
採
、
運
輸
作
業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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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別

 
製
程
別

 
公
告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製
程
別
條
件
說
明

 
固
定
污
染
源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項
目
及
頻
率

 

項
目

 
位
置

 
檢
測
級
數

 
檢
測
頻
率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膠
帶
製
造
程
序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應

實
施
檢
測
之
污
染
源
 

 

應
依
照
公
告
「
公

私
場
所
應
申
請
設

置
、
變
更
及
操
作

許
可
之
固
定
污
染

源
」
之
附
表
所
列

相
同
製
程
條
件
且

已
取
得
操
作
許
可

證
者
。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項
目

 

 

依
操
作
許

可
證
核
定

檢
測
位
置

（
包
含
排

放
管
道
及

 

周
界
）

 

第
三
級

 
每
年
一
次

 

 

塑
膠
押
出
或
吹
膜
成
型

程
序

 

資
料
儲
存
媒

體
製
造
、
複

製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光
碟
片
製
造
程
序

 

機
車
、
自
行

車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機
車
、
自
行
車
表
面
塗
裝

程
序

 

水
泥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水
泥
製
造
程
序

 

木
製
品
製
造

業
及
其
他
具

有
下
列
製
造

程
序
之
行
業

 合
板
製
品
製
造
程
序

 

木
造
品
製
造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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